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2021年固定资产

投资奖励制度兑现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制度兑现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608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道双龙路6号
联系电话：0871-67479741
法人代表：高峰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昆明市呈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牌子。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财经办）设在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接受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承担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具体工作，组织开展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研究，协调督促有关方面落实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财经委员会决定事项、工作部署和要求等。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内设机构根据工作需要承担区委财经办相关工作，接受区委财经办的统筹协调。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发展和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设下列内设机构：（一）办公室（区委财经办秘书科）。（二）发展规划科。（三）投资管理科（行政审批服务科）。（四）改革和能源科。（五）价格管理科。（六）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科。纳入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编报的单位共2个。分别是：1、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行政单位）；2、昆明市呈贡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财政补助一类事业单位）。
四、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中的奖励办法及标准，对2020年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主体兑现补助奖励资金，预计奖励企业投资主体约需资金45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2020年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主体兑现奖励。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的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主体分档次兑现奖励。

1.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亿元（含）以上的在库企业投资主体，按照实际完成额的0.2‰进行奖励，预计需奖励资金约155万元；

2.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亿元（含）以上、30亿元以下的在库企业投资主体，按照实际完成额的0.18‰进行奖励，预计需奖励资金约70万元；

3.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亿元（含）以上、25亿元以下的在库企业投资主体，按照实际完成额的0.16‰进行奖励，预计需奖励资金约50万元；

4.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含）以上、20亿元以下的在库企业投资主体，按照实际完成额的0.15‰进行奖励，预计需奖励资金约60万元；

5.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含）以上、10亿元以下的在库企业投资主体，按照实际完成额的0.1‰进行奖励，预计需奖励资金约110万元。

6.纳入我区工业和信息化投资核算主体的项目，奖励标准在此基础上浮0.02‰，预计上浮5万元。

以上6项目共需奖励资金约45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按《统计法》及有关文件要求，做好投资数据报送服务工作，确保投资数据质量。

（二）2021年奖励资金预算450万元。根据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6月底前完成奖励兑现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着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高效节约的原则，严格执行《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充分调动呈贡辖区内重点企业投资主体工作积极性，促进投资提质增效。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生成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制度兑现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张智金
	联系电话
	15912530996

	项目概况
	为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强力拉动作用，按照《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中的奖励办法及标准，对2020年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主体兑现补助奖励资金，预计奖励企业投资主体约需资金450万元。

	项目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修订本）〉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13,500,000.00 
	
	
	
	13,500,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4,500,000.00 
	
	
	
	4,500,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2021年－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力争年均增长5%以上
	力争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在2020年实际完成的基础上增长5%以上。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1年－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力争年均增长5%以上
	5%
	数量指标
	调动有关部门做好投资工作的积极性，力争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在2020年实际完成的基础上同比增长5%以上。
	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力争完成区人大下达的法定目标及市级下达的年度投资工作目标（年度完成率%）。
	≥90%
	数量指标
	力争完成区人大下达的法定目标及市级下达的2021年投资工作目标（年度完成率%）。
	≥9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按《统计法》及有关文件要求，做好投资数据报送工作，确保投资数据质量（数据优良率）。
	≥90%
	质量指标
	按《统计法》及有关文件要求，做好投资数据报送工作，确保投资数据质量（数据优良率）。
	≥9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鼓励各项目业主单位继续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合格
	质量指标
	鼓励各项目业主单位继续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合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在完成量化指标的同时，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合格
	质量指标
	在完成量化指标的同时，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合格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1年－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力争年均曾长5%以上.完成时限：每年12月
	每年12月
	时效指标
	力争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在2020年实际完成的基础上增长5%以上。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力争完成区人大下达的法定目标及市级下达的年度投资工作目标。完成时限：每年12月
	每年12月
	时效指标
	力争完成区人大下达的法定目标及市级下达的工作目标。完成时限：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兑现上一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奖励资金完成时限：每年6月
	每年6月
	时效指标
	兑现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奖励资金完成时限：2021年6月
	2021年6月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按照文件和指标完成情况严格兑现。与上年相比，成本增幅控制在15%以内。
	≤15%
	成本指标
	按照文件和指标完成情况严格兑现。与上年相比，成本增幅控制在15%以内。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投资目标的任务完成，推动全区经济发展。GDP年均增长5%以上。
	≥5%
	经济效益指标
	通过投资目标的任务完成，推动全区经济发展。GDP年均增长5%以上。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合格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合格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坚持环保一票否决制，鼓励绿色发展，促进生态平衡。
	合格
	生态效益指标
	坚持环保一票否决制，鼓励绿色发展，促进生态平衡。
	合格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鼓励绿色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
	合格
	可持续影响指标
	鼓励绿色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
	合格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调动各方面做好投资工作积极性，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调动各方面做好投资工作积极性，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三定方案； 
2.《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固定资产投资四项制度的通知》（呈政发〔2018〕13号）； 
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呈贡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呈政发〔2020〕37号）。

	预算绩效说明
	力争市下达我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的完成，确保全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单位负责人：
	高峰
	填报人：
	张智金
	填报日期：
	2021-2-10


